
臺南市七股科技工業區非都市土地廠商建廠建築及景觀
管制規定 

一、本要點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九編工業區細部計畫之第四點

規定訂定之。 

二、本園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管制，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者，

依「產業創新條例」暨其施行細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其他相

關法令辦理。 

三、本園區內依計畫目的及性質，劃設下列用地： 

（一）生產事業用地。 

（二）管理及商業服務用地。 

（三）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用地 

四、生產事業用地－產業用地（一） 

（一）使用性質：供園區內工業生產直接或相關行業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二）容許使用項目：園區內規劃之產業用地（一），以供與工業生產直接或相

關之下列各行業使用。 

１．製造業（依園區引進產業規定）。 

２．其他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行業。 

前項各款所列行業使用之土地，得併供下列附屬設施使用： 

１．辦公室。 

２．倉庫。 

３．生產實驗及訓練房舍。 

４．環境保護設施。 

５．單身員工宿舍。 

６．員工餐廳。 

７．從事觀光工廠或文化創意產業之相關設施。 

８．其他經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設施。 

五、管理及商業服務用地－產業用地（二）  

（一）容許使用項目：為配合產業發展政策及整體營運需要，於園區內規劃產業

用地（二），提供下列支援產業使用。 

１．住宿及餐飲業。 

２．金融及保險業。 

３．汽車客、貨運業、運輸輔助業、郵政及快遞業。 



４．電信業。 

５．前點第一項第六款以外之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不含獸醫服務

業、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業）。 

６．其他教育服務業。 

７．醫療保健服務業。 

８．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９．連鎖便利商店。 

１０．其他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行業。 

（二）供支援產業使用之土地，於符合建築、消防及其他安全法規規範要件下，

得與前點第一項所列行業於同一建築物內混合使用，但其所占樓地板面

積，不得超過該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三十。 

六、管理及商業服務用地－服務中心用地 

（一）容許使用項目：提供本園區服務中心之行政、金融、商務、會議、展示、

研討、表演及娛樂、餐飲、購物等多功能使用為主，其容許使用項目如下。 

１．行政機關。 

２．金融、保險分支機構。 

３．產品展示陳列設施。 

４．會議設施、集會堂。 

５．職業訓練教育設施。 

６．創業輔導設施。 

７．安全、衛生、福利、醫療設施。 

８．通訊設施與機構。 

９．警察消防機構。 

１０．公用事業設施與營業設施。 

１１．招待所、員工活動中心。 

１２．轉運設施、停車場。 

１３．設計及研究發展設施。 

１４．餐飲及零售服務業。 

１５．其他經開發工業區之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服務設施。 

七、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用地 

（一）污水處理廠用地：提供污（廢）水處理相關設施及設備之使用。 

（二）電力設施用地：提供設置電力供應相關設施及設備之使用。 



（三）給水設施用地：提供用水之淨化、配送相關設施及設備之使用。 

（四）停車場用地：提供興建平面或立體停車場及其附屬設施之使用。 

（五）綠地：提供防風林、綠帶、緩衝綠帶及公園之使用，綠地內可供作無固

定休閒設施之用外，不得移作其他使用。另配合公用事業設施使用（限

於點狀或線狀使用。點狀使用面積不得超過六百六十平方公尺）。 

（六）公園用地：提供一般遊憩設施、戶外遊樂設施、運動設施、水土保持設

施、公用事業設施、綠化景觀設施、生態保育設施、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七）滯洪池用地：以設置滯洪池及相關防洪設施、排水設施、水土保持設

施、再生能源相關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八）道路：提供道路、相關交通管制設施、再生能源相關設施及經本園區管

理機構同意之相關道路附屬設施。 

八、本園區各種土地使用項目之建蔽率、容積率相關規定如下表： 

土地使用項目 
土地使用強度 

建蔽率（％） 容積率（％） 

生產事業用地 產業用地 （一） ７０ ３００ 

管理及商業服務用

地 

產業用地 （二） ６０ １８０ 

服務中心用地 ６０ １８０ 

公共設施或必要性

服務設施用地 

污水處理廠用地 ６０ １８０ 

電力設施用地 ６０ １８０ 

給水設施用地 ６０ １８０ 

停車場用地 ５ １０ 

綠地 － － 

公園用地 ５ １０ 

滯洪池用地 ５ １０ 

道路 － － 

九、本園區建築基地之附設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理，並不得移作其他用途

使用： 

土地使用項目 應附設停車位 

生產事業用地 產業用地（一） 依建築技術規則所核算停車位數

之１.５倍設置。 產業用地（二） 



管理及商業服務

用地 

服務中心用地 

公共設施或必要

性服務設施用地 

污水處理廠用地 

每處至少設置１０個停車位。 電力設施用地 

給水設施用地 

公園用地 每處至少設置５０個停車位。 

註１：停車位數核算時，樓地板面積之計算，不包括室內停車空間、法定

防空避難設備，騎樓或門廊、外廊等無牆壁之面積，及機械房、變

電室、蓄水池、屋頂突出物以及自動貯存搬運系統、熔爐製程區、

成品區、倉儲區等類似用途部分。所謂「類似用途空間」係指「為

建築物之必要附屬設備空間或因廠房之特殊作業行為所衍生之空

間，不因增設該空間而產生停車空間需求者為限」。 

註２：建築物附設之停車空間數量中，應提供不少於百分之二停車數量

（數量未達整數時，其零數應設置一輛）為行動不便停車位。 

註３：依規定計算設置停車空間數量未達整數時，其零數應設置一輛。 

註４：停車空間得以機械停車方式為之。 

十、本園區建築基地之貨物裝卸位設置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土地使用項目 應附設裝卸車位 

生產事業用地 

１．每一建築基地廠房至少需附設一裝卸位。 

２．具儲配運輸物流及倉儲事業之建築基地，依下

表規定辦理： 

 

管理及商業服務用地－

產業用地（二） 

 

註 1：作業廠房總樓地板面積１,５００㎡以上者，應設一處裝卸位，每增加

３,５００㎡應增設一處。 

註 2：每一裝卸位寬度不得小於４米、長度不得小於１３米，有頂蓋者其高

度不得小於４.２米，但若需使用貨櫃車裝卸者，應依實際所需規模設



置。 

註 3：裝卸位應設置在同一建築基地內，同一幢建築物內供二類以上用途使

用者，設置標準分別計算附設。 

註 4：貨物裝卸位及堆積場應避免直接暴露於道路及永久性開放空間之公共

視野內，且須以建築物或適當設施或植栽作有效遮擋。 

註 5：基地裝卸位及堆積場不得佔用退縮地。 

註 6：具儲配運輸物流及倉儲事業之建築基地之貨櫃車輛出入口臨接公共道

路者，其出入口大門應以多車道方式規劃並留設暫停空間，並於基地

設置加減速轉彎車道 

註 7：作業廠房主要運貨道路之設計應依交通部訂頒公路路線設計規範規定

辦理。 

十一、本園區各建築基地之建築退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建築基地臨接不同道路寬度應按下表規定退縮建築，基地臨接綠地部份

之建築退縮最小深度為４米。另考量防災需求，建築基地非臨道路側，

應自建築基地分界線至少退縮３公尺建築，且得於基地邊界設置圍牆。 

土地使用項目 

基地面臨道路寬度退縮建築深度 

道路寬度 

１６米 

道路寬度 

２０米、３０米 

生產事業用地 產業用地 （一） ４ ６ 

管理及商業服務用

地 

產業用地 （二） ４ ６ 

服務中心用地 － ６ 

公共設施或必要性

服務設施用地 

污水處理廠用地 － １０ 

電力設施用地 － １０ 

給水設施用地 ５ ５ 

停車場用地 ４ ６ 

公園用地 ４ ６ 

（二）公１用地內建築物應自計畫區邊界至少退縮２０米建築，退縮建築所留

設之退縮地應予植栽綠化，並以非建築之開放性設施為限。 

（三）污水處理廠用地應自地界周邊至少退縮１０米建築，電力設施用地應自

地界周邊分別至少退縮５米建築，並應妥予植栽綠化作為區隔。 

（四）退縮地以綠化為主，且其綠化部分不得設置停車位，應以設置複層植栽

帶為之，並得設置配電設施（應與植栽帶整體設計）、進出口標示物、景

觀照明設施或置放經核准之雜項工作物。臨道路面之退縮地除必要之出

入口外，不得設置車道、圍牆。 



（五）本園區內所有公共與其他管線（道）應以地下化為原則，並可使用退縮

地；若必須設置於地面上之設施或設備，應予遮蔽並綠化植栽處理。 

（六）建築基地如位於角地，其退縮線應自兩退縮線交叉點再各自退縮最短邊

規定深度位置連線為其退縮線，詳下圖所示。 

 

十二、本園區各建築基地之景觀綠化及保水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綠覆面積及透水面積。 

１．基內不得有裸露土地地面，除建築物、道路、水域及必要之作業、

營運等人工設施外，應予綠化，其綠覆面積應達法定空地面積６０

％以上，透水面積應不小於綠覆面積，各種用地之空地綠覆率及空

地透水率不得低於下表規定： 



土地使用項目 空地綠覆率（％） 空地透水率（％） 

生產事業用地 產業用地（一） ７０ ７５ 

管理及商業服務

用地 

產業用地（二） ７０ ７５ 

服務中心用地 ６０ ８０ 

公共設施或必要

性服務設施用地 

污水處理廠用地 ６０ ８０ 

電力設施用地 ６０ ８０ 

給水設施用地 ６０ ８０ 

停車場用地 ２０ ８０ 

綠地 ９０ ９５ 

公園用地 ８０ ９５ 

滯洪池用地 ９０ ９５ 

道路 ９０ ９５ 

２．「綠覆率」指基地範圍內綠覆面積與基地面積之百分比。「綠覆面

積」指敷覆地面之植被面積，綠覆面積之範圍應為透水層。為喬、

灌木者，以植栽槽或植栽範圍面積計算；為草地、地被或草花者，

以實際被覆面積計算；停車空間以植草磚施築者，以鋪設植草磚面

積之１／３計算。 

３．「透水率」指基地範圍內透水面積與基地面積之百分比。「透水面

積」指具建築基地涵養水分及貯集滲透雨水能力之綠地、被覆地、

草溝、透水鋪面等之透水面積。綠地、被覆地或草溝之透水面積，

指其地下無人造構造物，其上無人工鋪面之自然土地面積，草溝面

積可算入草溝立體周邊面積。 

（二）前項綠覆面積內之植栽量應符合下列規定： 

１．平均每２５平方公尺至少栽植灌木一株，餘數未達２５平方公尺者

以一株計。 

２．平均每６０平方公尺至少栽植喬木一株，餘數未達６０平方公尺者

以一株計，喬木栽種間距至少為６米，且中型喬木至少佔５０％以

上。中型喬木規格如下： 

項目 中型喬木 

胸高直徑 ＞７cm 

樹高 ＞３００cm 

樹冠幅度 ＞１２０cm 

樹冠底淨高 ＞２.２cm 



３．基地分期開發時，後期建設保留區域應予綠化。 

４．為維護植物生理、保持植栽良好生長狀況，進而達到環境景觀美質

之目的，基地內之植生綠化應定期維護管理。 

５．退縮地臨道路側應留設１公尺之植草緩衝帶，其餘種植高度低於１.

５公尺之灌木，並等距列植喬木（如下圖），植栽應與相鄰基地之

退縮地植栽自然銜接，退縮地綠化之部份應具適當之排水坡度，與

人行道間之綠地，視覺上須對外開放，不得設置圍牆隔離，得計入

法定空地。如有設置圍牆必要者，圍牆高度不得高於１.８公尺，透

空率應達５０％以上。 

 

十三、本要點由本園區管理機構會請臺南市政府併同土地、建築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惟有關廠商申請在本園區設廠，臺南市政府於核發建築執照前，

應將廠商申請設廠文件（含設廠計畫書、設計圖等）會本園區管理機構

表示會審意見。 

 


